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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小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陳律筑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 109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顯示，108 學年度國小階段身心障礙人數

有 43,645 人，安置於一般學校巡迴輔導班人數有 4,835 人，巡迴輔導共有 8 種班

別，其中安置在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人數 4,078 人最多。以桃園市來說，安置於一

般學校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人數有 209 人，共設置 14 個班，除桃園區 6 班外，其

他龜山、中壢、平鎮、八德、大園、大溪、蘆竹及新屋區等都各 1 班（教育部，

2020a），由此可見，每位巡迴輔導班教師負責範圍廣闊，甚至需跨區支援提供特

殊需求學生直接或間接服務，再加上未訂定班級人數上限，教師疲於奔命，負擔

沉重。 

筆者目前擔任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以下簡稱不分巡），任教的這三年中，

與許多資深巡輔教師交流探討在教育現場中所遇到的困境，因此，本文提供相關

建議給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單位及巡迴輔導教師參考。 

二、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困境 

陳澤華（2018）指出，巡迴輔導教師的現況與困境可分為五個面向：教師專

業、教學評量、行政支持、交通問題及合作諮詢，筆者採面對面及網上訪談的方

式，了解擔任五年以上不分巡教師經驗，再加以筆者實際之接觸，針對法規問題、

教師專業、專業團隊運作、行政支持及交通問題等五個面向探討。 

(一) 法規未明定個管數，難依學生需求派案 

教育部訂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

用辦法》（2020b）第三條及第五條指出，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人數上限為 10
人，配置 2 位教師，但在資源班及巡迴班卻未規定人數上限。因部分特教教師需

兼任桃園市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資源中心、巡迴中心等相關

業務，導致巡迴中心派案數不一，個案數最少 1 人，最多 18 人，師生比不一。 

(二) 個案個別差異大，考驗教師專業知識及技能 

從表 1 中可以顯示不分巡個案障礙類別多，其中以學習障礙的人數 2,140 人

為最多，同組學生間可能同時具不同的學習表現困難，如：聽覺理解、口語表達、

識字、閱讀、書寫或數學運算等，抑或者是在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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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及推理等能力有困難（教育部，2013），顯現出學

障學生是一群個別差異性極高的群體，著實考驗著教師專業。 

筆者的個案數 14 人，分布一～六年級，障礙類別有智能障礙（4 人）、學習

障礙（7 人）及情緒行為障礙（3 人），個案異質性高，每個人需求不盡相同，甚

至各校版本不一，對於不分巡的教師來說在備課上實屬不易，在課堂中也十分考

驗教師的教學能力。 

再者，桃園市是一座多元族群融合的城市，包含了閩南、客家、原住民及新

住民人口，更是考驗著教師的專業素養。 

表 1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階段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各障別學生數 
障礙 
類別 

智 
能 

視 
覺 

聽 
覺 

語 
言 

肢 
體 

腦 
性 

身 
體 

情 
緒 

學 
習 

多 
重 

自 
閉 

其 
他 

人數 1,016 15 50 78 32 47 39 270 2,140 43 290 58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a)。特殊教育網：109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三) 團隊運作困難，難以有效提供特教相關服務 

團隊成員包含了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學

校行政人員等（教育部，2015），特教服務的品質有賴於團隊間相互的溝通及合

作，若能有效的溝通，能使整體運作更加順利，提供更完善的支持系統，讓每位

特殊需求學生都能夠充分發揮自我的潛能。 

以不分巡來說，特教教師一週僅到巡迴學校 1~3 天，結束外校課程時需回到

駐點學校，因此，較少有機會能夠和普通班教師直接面對面討論學生相關需求，

主要溝通管道為特教業務承辦人，如此一來訊息無法直接傳遞，對於具情緒行為

問題的個案較難以將其生活事件融入於課堂之中，效果大打折扣，抑或者是每學

期一次的專團服務（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或語言治療），無法及時獲得治療

師的回饋及建議，將相關目標融入於課程之中做訓練，以上情形不勝枚舉。 

(四) 受輔學校行政支持度不一，事倍功半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透過特教教師因應個案學習需求設計相關

課程，若再加上良好的物理環境，必定能夠有效的提升個案的學習。但在授課地

點往往不如預期，筆者曾耳聞在圖書館、校史室、電腦教室，甚至是辦公室的後

方作為上課地點，並無法提供相關教學設備，如：黑板、白板、電子相關設備等，

造成事倍功半，使不分尋無法達到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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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時間長，差旅補助低 

桃園市的人口數為臺灣第五大城市，於上下班顛峰時段車流量高，導致經常

出現交通阻塞的情形，雖有建立大眾運輸工具，如：公車及捷運，但受輔學校大

多位於交通較不便之處，周圍無站牌，再加上等待公車實在耗時，故大部分不分

巡教師仍舊選擇以機動性較高的機車或汽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復興區地處山區，為桃園市面積最大的區域，共有 11 所小學，其中以光華、

巴陵、三光及高義國小四所學校為最遠，但若學生有需求，不分巡教師必定會前

往給予服務，但上下山一趟至少得花費二至三小時，這對不分巡教師來說體力上

實是一大負擔。 

目前巡迴中心依《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2019）
訂定巡迴至各校交通距離單程總里程數未達 5 公里，僅得覈實報支交通費（公車

票價），5 公里未達 10 公里，雜費 100 元，10 公里未達 30 公里，雜費 200 元，

30 公里未達 60 公里，雜費 300，60 公里以上，雜費 400 元，出差時數未達 4 小

時，以半日核支，其中出差時數不含交通時間，殊有檢討必要。 

三、因應策略 

針對上開不分巡教師輔導的五項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五項因應策略。 

(一) 修訂法規或相關辦法，並需明訂個管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2020b）第三條指出，巡迴輔導班由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建議桃園市教育主

管機關應擬定相關辦法，如：於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計畫中明訂班級人數上限，用

以符合適當的師生比。 

(二) 鼓勵教師持續進修，提升教師專業因應學生需求 

個案的需求不盡相同，更需要不同的策略才能足以因應，並非單一策略走天

下，再加上桃園是一個具多元文化的城市，若教師能夠取得語言相關證照，想必

在課堂中的學習者必定是最大的受惠者。 

(三) 朝向跨專業整合模式，提供更優質的特教相關服務 

以個案為單位成立 line 群組，邀請學校行政、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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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家長等相關人員加入討論個案學習情形，讓團隊中每一個人皆能夠更加了解

個案需求，發揮其專長提供更加適切的服務內容。 

(四) 擬定工作手冊，建立良善的特教支持系統 

目前僅依《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實施計

畫》（2021）作為學校執行方針，建議巡迴中心應詳細擬定巡迴輔導工作手冊提

供受輔學校承辦人參考，以利不分巡教師在與學校行政溝通上更加有依據，也能

為個案建立更佳的特教支持系統。 

(五) 因應不同區域，研議合理的差旅費補助辦法 

可參酌其他縣市交通補助要點，如：臺中市以服務學校數計算差旅費，建議

出差時間應含交通時間 40 分鐘，以第一節課 8：40 為例，應由八點開始計算，

藉以保護教師旅程之安全，及提升擔任不分巡教師的意願性。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隨著醫療科技不斷的進步及社會大眾對於特殊教育有著更多的理解，身心障

礙類學生人數持續增加，主管教育機關也因應此情形增設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

班，能夠看得出對於特殊教育的重視與支持，但不可否認在現行制度上仍有許多

問題，筆者期盼主管機關及學校相關人員多聆聽及蒐集基層教師的想法，了解目

前在教育現場上的困境，協助推動改善計畫，得以讓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們，能

夠得到更加適切的教育。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1) 儘快擬定巡迴輔導班學生人數上限，師生比 1：8，並明確訂定增班條件，

提升教育品質。 

(2) 參考基層教師的心聲及困境編制巡迴輔導工作手冊，以 Q&A 的方式討論

常見問題，如：巡迴輔導業務內容、出缺勤管理、排課方式、物理環境及

軟硬體設備，並於手冊後方放置 QR 碼，當校方或教師遇到困境時可掃碼

輸入，供未來編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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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1) 以桃園市來說，目前採駐點式的不分巡比例逐漸提升，學校端應將不分巡

以一個班級為考量，提供相關資源，如：教學設備、課程資源、經費及員

額編制等，讓特教在校內運作上更加順利。 

(2) 在十二年國教下更加強調普特之間的合作，並將特殊需求領域明訂於彈性

學習課程中，未來將邁向普特間的協同教學，建議增設相關社群討論，可

先從藝術及綜合活動進行推廣，再逐漸延伸至其他領域。 

3. 對巡迴輔導班教師之建議 

(1) 透過研習、工作坊或社群等模式，在相互交流中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包含：

鑑定安置、課程調整、正向行為支持及融合教育等相關議題，造福更多具

特殊需求的學生，同時也督促自我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 

(2) 有些學生第一語言為英語、越語或手語，在學校學習上有著無形的障礙，

身為一名教師應持續加強語言學習，更能突破語言間無形的障礙，達到妥

善的溝通，真正看見需求所在。 

4. 對特教家長之建議 

(1) 可多參與校內外所舉辦的親職講座或特教增能研習，更能了解孩子的需求

及因應策略，用以提供個案強大的家庭後盾。 

(2) 利用假日或寒暑假期間，帶著孩子參與特教家長協會，如：天使心、赤子

心、自閉症協會等所舉辦的喘息營或營隊，能夠舒緩照顧者壓力，更能增

進家長間的交流，提升與孩子間互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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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擬定工作手冊，建立良善的特教支持系統
	目前僅依《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實施計畫》（2021）作為學校執行方針，建議巡迴中心應詳細擬定巡迴輔導工作手冊提供受輔學校承辦人參考，以利不分巡教師在與學校行政溝通上更加有依據，也能為個案建立更佳的特教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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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1) 以桃園市來說，目前採駐點式的不分巡比例逐漸提升，學校端應將不分巡以一個班級為考量，提供相關資源，如：教學設備、課程資源、經費及員額編制等，讓特教在校內運作上更加順利。
	(2) 在十二年國教下更加強調普特之間的合作，並將特殊需求領域明訂於彈性學習課程中，未來將邁向普特間的協同教學，建議增設相關社群討論，可先從藝術及綜合活動進行推廣，再逐漸延伸至其他領域。
	3. 對巡迴輔導班教師之建議
	(1) 透過研習、工作坊或社群等模式，在相互交流中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包含：鑑定安置、課程調整、正向行為支持及融合教育等相關議題，造福更多具特殊需求的學生，同時也督促自我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
	(2) 有些學生第一語言為英語、越語或手語，在學校學習上有著無形的障礙，身為一名教師應持續加強語言學習，更能突破語言間無形的障礙，達到妥善的溝通，真正看見需求所在。
	4. 對特教家長之建議
	(1) 可多參與校內外所舉辦的親職講座或特教增能研習，更能了解孩子的需求及因應策略，用以提供個案強大的家庭後盾。
	(2) 利用假日或寒暑假期間，帶著孩子參與特教家長協會，如：天使心、赤子心、自閉症協會等所舉辦的喘息營或營隊，能夠舒緩照顧者壓力，更能增進家長間的交流，提升與孩子間互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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